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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110年公共圖書館故事服務專業人員培訓課程報名表 

姓    名 

 

  餐   別   葷   素  

請浮貼 1張 1吋照片 

(證書使用) 

 

（請浮貼 

身分證字號  

  (證書使用) 

 出生年月日 

  (證書使用) 

 

現居住地 

 

 

電    話 

 

O：             H：            (手機) 

E-MAIL  

緊急聯絡人 緊急聯絡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緊急聯絡人電話： 

個人基本資料(必填) 

志工經驗 已領有志願服務紀錄冊      尚未領取志願服務紀錄冊   

服務單位 服務單位： 

學    歷 國中  高中職  大專院校  大學  碩士以上 

說故事經驗 有  沒有      常說故事地點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特殊專長 
繪本製作 兒童繪畫 美工設計 樂器演奏 活動策劃 攝影 

電腦打字 其他（請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

可說故事 

 時 間 

※ 請以 1.2.3.4.5.6.7填寫最適合時間，本館將依實際需求，未來將依您

填寫的順序安排說故事活動時段： 

  非暑假週三下午      週六上午      週日上午 

  暑假週二上午 暑假週三上午 暑假週四上午 暑假週五上午 

志工服勤 

 意 願 

完成 5場次說故事實習後，確定繼續於苗栗縣立圖書館排班擔任 

   說故事志工。 

完成 5場次說故事實習後，不確定是否於苗栗縣立圖書館繼續排班 

   擔任說故事志工。 

※注意事項： 
1.活動日期請準時抵達會場(圖書館 4樓講演中心)，主辦單位不再另行通知。 
2.報名地點：請填妥報名表後，於苗栗縣立圖書館 1樓服務櫃檯受理報名完成繳費手續。 
3.苗栗縣立圖書館排班說故事實習時段：7/1-8/29上午為 9-12時；每場次計 3小時。 
4.為維護學員上課品質，本課程全程不便帶小朋友入場(故事實習時段亦不便帶自己的幼兒在身邊進行實

習) 

5.請珍惜資源，審酌是否能全程參與課程再予報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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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個資法應告知事項： 

 

（一)  台端得對本府(館)行使之權利如下：查詢或請求閱覽、製給、補充或更正、停止蒐集、處

理或利用、刪除個人資料。 

（二)  台端若欲行使如上權利，請於本府(館)上班時間由專人為台端辦理。 

＊本人已明確知悉本案之告知事項，以簽名表示同意：_______________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請務必簽
名） 

 

 

 本府(館)為保障當事人個人資料隱私安全，及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（以下簡稱個資法）

規範，謹依個資法向台端告知以下事項： 

一、 蒐集單位：苗栗縣政府、苗栗縣立圖書館。 

二、 蒐集目的：一○九 教育或訓練行政、一四六 圖書館、出版品管理 

三、 個人資料類別：Ｃ○○一 辨識個人者（姓名、身分證字號、出生日期、電話、住址、手機、

E-mail等） 

四、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、地區、對象： 

（一） 利用期間：辦理活動期間 

（二） 利用地區：台灣 

（三） 利用對象、方式：台端所填寫之資料，將會作為本府(館)辦理本次活動業務處
理之用，而提供給本府(館)相關行政人員使用，以及針對本次活動相關訊息，作為
對台端之通知， 

五、 依個資法，當事人得行使之權利及方式： 

六、 台端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個人資料予本府(館)，若不提供或提供不正確（含不
完整）之個人資料，將會影響台端於參加本府(館)本次活動之權益。 

 


